
附件一 

表一：「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推薦表 

※推薦工程 

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宜蘭縣政府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簡淑美/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連絡地址：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連絡電話：（03）92510000#1017  傳真電話：(03)9255039 

E-mail：sumaj@mail.e-land.gov.tw 

※工程主辦機關 

機關名稱：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王駿紳 技術員 

連絡地址：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連絡電話：（03）92510000#8020  傳真電話：(03)9254551 

E-mail：jyunshen@mail.e-land.gov.tw 

代辦機關 

機關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設計單位 

單位名稱：克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874499 

連絡地址：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一段497號 

連絡電話：（03）9229626        傳真電話：（03）9229625 

E-mail：g9894283@ms31.hinet.net 

監造單位 

單位名稱：克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874499 

連絡地址：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一段497號 

連絡電話：（03）9229626        傳真電話：（03）9229625 

E-mail：g9894283@ms31.hinet.net 

施工單位 

機關名稱：立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3061455 

連絡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丸山村義成路二段114號1樓 

連絡電話：（03）9533919         傳真電話：（03）9533887 

E-mail：li9533919@gmail.com 

分包單位 
單位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專案管理單位 

機關名稱：無 

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機關別 □中央  ■地方 

※工程類別 

□土木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水利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建築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設施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軌道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工程名稱 蘇澳高灘地水環境改善 

※施工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工程契約金額 32,317.905 仟元 

工程內容 

（工程概述、期程） 

⚫ 工程概述： 

一、 本計畫摘要： 

將蘇澳溪設定之願景為「優質生態、親水蘇澳」，藉由生態

守護連結人與河川，打造生態優先減設施、扎根戶外萌學

園、河濱水岸零距離三大目標，期望能展現以生態為優先的

前瞻價值。 

二、 本工程說明： 

蘇澳高灘地水環境改善為蘇澳溪下游段，因現況高灘地植栽

較雜亂，且有部分空間被私人佔用，透過本工程整理高灘地

空間、堤防周邊植栽、人行步道建設及高灘地休憩空間等建

設，亦可串連中上游自行步道；同時因蘇澳溪水質相當良好

清澈，設置河濱親水平台，讓民眾有機會親水，打造河濱親

水休憩空間。 

三、 本工程經費：核定經費：36,950,000元。 

四、 本工程主要項目： 

左岸步道365m、右岸步道406m、防汛平台1座、弧形親水階

梯2處、親水空間2處、大塊石階梯3處、無障礙坡道含花架1



處、人行坡道1處、越牆階梯3處、沉砂池1座、排水出口淨

化4處、6m清淤坡道1處、4.5m清淤坡道1處、植栽槽164m、

瀝青混凝土476T、低水護岸排塊石1,068m²、拋塊石662m³、

景觀砌石318m²、河道置石229個、景觀高燈26盞、植喬木111

株、植灌木7,452株、植水生植物11,459株、草皮3,475m²。 

五、 施工期程：180日曆天 

(1) 開工日期：109年12月31日。 

(2) 預計完工：110年7月2日。 

(3) 實際完工：110年6月29日(提前3日完工)。 

推薦時預定施工進度 

（110 年 8 月 30 日） 
100% 

推薦時實際施工進度 

（110 年 8 月 30 日） 

100% 

查核機關 宜蘭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 

歷次查核日期 110年 4月 23日 歷次查核分數 85 分 

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 

⚫ 遭遇困難： 

1. 設計階段各方意見及專家建議多元且意見分歧。 

2. 工區現場電桿林立及纜線雜亂。 

3. 工區現場隱蔽部份有大量不規則混凝土塊。 

⚫ 解決對策： 

1. 設計歷經長達六個月的九次會議及審查，彙整專家及各方意

見，反覆修正設計方案，做出最符合需求的設計。 

2. 管線遷移經五次現場會勘，排除中正路前段架空線路及電桿，

達成管線下地，改善路口環境美觀，也避免大型車輛勾壞線

路，有助維護民眾行的安全。 

3. 現場經開挖後隱蔽部份有大量不規則混凝土塊，立即辦理會勘

及工務會議，調整工法並辦理變更設計，以符合實際工程施工。 

工地安全衛生管理 

1. 依工程特性，落實工區管理，施工期間無工安事故發生。 

2. 工區瀕臨水岸，加強設置緊急救生設備。 

3. 防汛期間及颱風來襲，皆現場確認設備防護及加強各設施安全

性。 



※生態環境維護之措

施(包括自然生態工

法)，屬「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

需辦理生態檢核之工

程，需符合該注意事項

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

規定 

1. 工程迴避保留既有大喬木26株，區內移植既有喬木3株，保留豐富

的原生植物與生態。 

2. 採用拋石、砌石、自然坡形成多孔隙材質護岸，有利上游原生植

物種子庫落種。 

3. 因回填及工程干擾而形成的自然坡裸露地，噴植原生適生草籽，

加速植被復原。 

4. 河道增設天然溪石置石，營造常流河道深潭淺瀨之變化，有助於

維持溪床自然底質及棲地多樣性。 

5. 局部補植原生種水生植物，加速濱水線植被復原。 

6. 增植喬木並選用原生樹種，搭配灌木及地被植物以營造多樣化生

態河岸。 

7. 既有水泥護岸覆蓋工程餘土、設置長緩草坡，增加植生面積，降

低河岸溫度。 

8. 既有排水口集水井無混凝土封底，搭配卵塊石沉澱淨化水質，再

經透水管進入岸際拋塊石微濕地，減輕生態負擔。 

9. 既有雨汙水下水道三孔箱涵出口設置沉沙池及礫間淨化段拋塊

石，減輕生態負擔。 

※工程之創新性、 

挑戰性及周延性 

⚫ 創新性：契合自然河岸弧線，親水階梯立面以弧形設計，兩側收

邊以溪石弧形疊砌為創新工法。 

⚫ 挑戰性：步道面及階梯設計蘇澳溪上游河段採集之天然塊石鑲嵌

收邊，以天然石材再利用之手法，延續同河系石材紋路之展示。 

⚫ 周延性： 

1. 左岸步道全段採無障礙設計，提供友善的河濱步道空間。 

2. 步道入口及重要節點設置休憩空間，提升休憩環境品質。 

3. 濱水帶設計四處親水空間，提供生態觀察及親水活動需求。 

4. 營造雙排喬木綠廊步道，未來可串聯阿里史抽水站、阿里史

溪水環境、白米木屐村、南方澳漁港等景點。 

5. 既有河川堤岸整頓，充分運用公地設置人行步道、安全欄杆、

長形綠帶、堤坡綠帶，進一步提供人行與自行車串聯動線，

達到水環境改善目標。 

6. 越牆階梯設置安全設備箱含救生圈及拋繩，提供緊急需求。 



※工程優良事蹟 

及顯著效益 

1. 蘇澳溪河口段每年舉辦「摸蛤兼洗褲」活動，本案擴大進入河濱

高灘地無障礙通路，並將親水空間配合活動需求佈置。 

2. 既有防洪牆抿石子美化，並鑲嵌在地人文環境特色陶磚：冷泉、

鯖魚節、蘇澳第一鮪、南方澳港海景，突顯在地文化特色。 

3. 景觀高燈及欄杆融入鯖魚造型設計(本地為鯖魚的故鄉)，融入在

地特色。 

4. 拉寬水流斷面寬度20m加寬為27m，常水水流面積增加35％ 

5. 堤岸總面積13,906m²，完工基地綠色植被覆蓋面積11,273m²，綠

覆率81% 

6. 原有硬舖構造物面積7,910m² 減為2,676m²，減少硬舖構造物面

積5,234m²。 

7. 餘土再利用覆蓋原有水泥堤坡1400m²，軟化混凝土面並搭配植栽

綠化降低河岸溫度。 

8. 採用近自然工法營造水面、溪濱、河岸4.5公頃河川公園，破除

堤岸生硬印象補充市區水綠空間。 

9. 本工程獲民眾一致好評，景觀煥然一新曝光率高，使用效益良好。 

備註：1.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及工程名稱，請填正式名稱（不得為簡稱及

簡體字）且與契約簽約名稱相符，如有變更請提佐證資料；若以

開口契約子案推薦者，其工程名稱請填寫子案名稱，經費需占總

工程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另該子案施工查核紀錄請專案

於指定之資訊網路系統登錄。 

2.有「※」符號者為必填之欄位，如有漏填即不予列入評審。 

3.建築師事務所之統一編號請填寫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4.分包廠商應由得標廠商將分包契約報備於工程主辦機關，且分包

廠商之分包比率需達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其中分包比率

以工程主辦機關與得標廠商間之契約金額（單價）為計算基準。

統包工程亦同，惟設計單位屬分包廠商者，不受前述分包比率限

制。 

5.分包廠商需經機關同意始得推薦，且分包契約之報備應於主管機

關推薦參選前完成。 

6.機關提報「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應完整填

報欲推薦機關及單位（例如：共同承攬廠商、符合推薦資格之分

包廠商…等）。本獎項之獎勵對象以推薦表之受推薦機關及單位

為限。 

7.若推薦參選工程於履約期間有辦理變更契約、增減契約金額，則



推薦級別以推薦當時之契約金額認定。 

 


